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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9-016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相应

的整改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内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内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情况 

（一）问询函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4 年 11 月出具的问询函 

2014 年 11 月 1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出具《关于对荣盛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4】第 1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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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出具《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2014 年第三季度

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就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5 年 5 月出具的问询函 

2015 年 5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出具《关于对荣盛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5】第 185 号）。2014 年

6 月 5 日，公司出具《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2014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就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关注函 

1、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 5 月出具的关注函 

2015 年 5 月 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出具《关于对荣盛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 151 号）。该文件指出： 

公司 2015 年 4 月 23 日披露《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5 年第一季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89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但未按规定在 2015

年 3 月 31 日前予以预告。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第 2.1 条和第 11.3.3 条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醒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

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于 2015 年 12 月出具的关注函 

2015 年 12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向

公司出具《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浙证监上市字【2015】117 号）。该文件指

出： 

（1）请说明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石化”）

投资建设的 200 万吨/年芳烃项目如何划分调试阶段和试生产阶段，同时说明该

两个阶段分别从何时开始至何时结束，并提供相关的内部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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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金石化何时就 200 万吨/年芳烃项目向安监、环保等相关部门提交试

生产申请资料，是否已取得批复，请提供相关资料。 

（3）请说明中金石化向关联方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热电公司”）采购水煤浆的用途。同时提供中金石化截至目前从热电公

司采购水煤浆的数量、单价和金额，以及合同和相关单据。 

（4）请说明中金石化以前年度是否采购水煤浆，如有，请提供 2014 年至今

采购的数量、单价和金额（按月份）。 

201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出具《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管关注函的

回复》，就浙江证监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三）警示函 

2015 年 4 月 29 日，浙江证监局向公司出具《关于对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5]5 号），该文件指出：公司因未及时公告

全资子公司中金石化芳烃项目的建设及进展情况，该行为构成了未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有关

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浙江证监局决定

对公司予以警示并记入证券期货诚信档案。公司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法律

法规学习，妥善做好上述项目持续信息披露工作，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并书面报

告整改落实情况。 

公司已向浙江证监局书面报告整改落实情况，主要如下： 

1、公司要求信息披露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组织本部门人员，对《公司章程》、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等公司规章制度进行深

入学习。通过学习，进一步强化对信息披露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信息披露的

合规意识，为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奠定基础。除了学习公司相关制度外，还要求相

关人员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证券法律、法规，要求相关人员树立起合规意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责

任意识，确保今后信息披露过程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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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行信息披露程序。 

2、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信息披露流程，确保信息上报，信息汇总、信息整理、

信息披露及相关审核等各个时点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审核到位，保证披露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3、公司会把本次整改视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的良机，认真吸取教训，提高

认识，加强学习，切实落实整改措施，并积极做好中金石化芳烃项目的后续信息

披露工作。 

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加强有关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

督导相关部门和人员履行程序，合规披露。同时，公司将持续地加强对有关法律

法规的宣传，增强规范运作意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保障和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6 日 

 


